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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遮阳产品隔热性能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遮阳产品隔热性能试验方法的术语和定义、试验方法、试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除遮阳篷、遮阳板以外的建筑遮阳产品隔热性能的试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0 ^  8 4 8 4 建筑外门窗保温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0 3 / 7  1 9 5 6 5 总辐射表

下2 5 5 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制品

3 术语和定义

10/1： 255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1

建筑内遮阳制品 1111沈10『511̂ 111̂  ^1 0 6
安装在建筑围护结构窗洞内侧，用于调节太阳辐射热或自然光透过量的制品。

3.2
建 筑 外 遮 阳 制 品 找 1：过101： 8113(11113 6̂ 1̂06
安装在建筑围护结构窗洞外侧，用于调节太阳辐射热或自然光透过量的制品。

3 .3
基准得热量 6纽510 6加1~灯职 111 10(0 0001 1*00111 评 11110111 811̂ 111̂  1̂1*0如4

在规定的测试工况下，单位时间、单位测试窗洞面积，进入无遮阳产品的测试冷室的净热量。
3.4

组合得热量 00011)1116(1 61161"灯 ^̂ 111 111(0 0001 1*00111 评 8虹纽出 II 笤 1̂*0̂ 110！：
在规定的测试工况下，单位时间、单位测试窗洞面积，进人有遮阳产品的测试冷室的净热量。

3.5
遮阳产品的隔热系数如沈灯  1-68151&111 006̂ 1016111： 8113(1111̂  1)1*0(11101；
遮阳产品的隔热性能，反映遮阳产品阻隔辐射得热和温差传热的能力，用遮阳产品和3 III！！！透明平 

板玻璃的综合遮阳系数表示。
3.6

综合遮阳系数 0狀四11 811̂ (1111̂  006̂ 1016111；
在规定的测试工况下，测试的遮阳产品和3 111111透明平板玻璃的组合得热量与基准得热量比值。

3.7
遮阳系数 8113(1111 茗 006̂ 1016111：
在规定的测试工况下，测试的遮阳产品综合遮阳系数和3 1X1111标准透明平板玻璃的遮阳系数的  

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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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验方法

4̂  1 当进行产品质量检验、仲裁检验时，应采用本方法，其他检验可参见本标准附录八。
4 .2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主要由热室、冷室、防护室、光源和空气处理机组五部分组成，如 图 1 所示。

 2 空气处理机组； 6------地面；

 3 光源； 7------防护室；

 4 外遮阳试件； 8------冷室。

图 1 人工光源法试验装置示意图
4.2.1 冷室

&) 冷室测试窗洞开口尺寸不应小于1 500 111111X 1 500 111111，安 装 3 111111标准透明平板玻璃。冷室 
内表面半球发射率应大于0丨85，应 符 合 0 8 / 7  8484的规定。

1 0 空气温度应设定为〔2 6 ^ 0 . 5 ) 1 ，波动波幅不应大于0.2 I 。温度测点均勻布置两层，每层均 
匀布置 4 个 。
冷室内气流平行测试窗洞，风速应小于0.5 111/3。

4 . 2 . 2 热室
空 气 温 度 应 设 定 为 0 ) 1 ，波动波幅不应大于0.5 I 。温度测点布置在热室距离外遮 
阳试件表面0丨1 111平面内，在测试洞口对应面垂直中心线上均勻布置3 点 。

1 0 热室内气流到达试件表面的平均风速应设定为口. 0 ± 0 |  2)111/3。

4 . 2 . 3 防护室
防护室有独立的温度控制系统，空 气 温 度 应 设 定 为 0)^0，温度波动波幅不应大于0丨5 00 ，用 

于维持冷室环境稳定。温度测点布置在温度控制系统的回风口几何中心处。
4 . 2 . 4 光源

采用长弧氙灯，放置于热室内，平行光束与试件表面法线的夹角不应超过100，无遮阳时到达热室 
侧 3 III！！！标准透明平板玻璃表面的辐射照度不应低于800界/1112，均勻度不应低于9 0 ^ ，均勻度的标定 
应符合附录8 的规定。辐照面积不应小于试件面积。
4 .3 试件安装
4.3^ 1 建筑内遮阳试件应安装于3 111111标准透明平板玻璃冷室侧。
4 . 3 . 2 建筑外遮阳试件、建筑内置遮阳试件应安装于3 111111标准透明平板玻璃热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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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4 3 外遮阳试件的面积应大于测试窗洞面积。
4 . 3 . 4 遮阳试件的安装状态与实际使用状态一致。百 叶 帘 试 件 的 叶 片 开 启 角 度 为 45。（或按送检 
要求
4丨3丨5 遮阳试件与3 01111标准透明平板玻璃净距不宜小于100 111111。
4 . 4 测试仪器 
4 . 4 . 1 环境空气温度计

环境空气温度计，量程宜在〔0〜5 0 ) 1 范围内，精度不应低于0，1 1 。
4 . 4 . 2 空气流速计

空气流速计，量程宜在⑶〜10)111/5范围内，精度不应低于0丨1 111/3。
4 . 4 . 3 总辐射表

使用总辐射表测量模拟光源的辐射照度。总辐射表应符合0 2 / 7  19565的规定。
4 . 5 试验步骤
4 . 5 . 1 根据试验方法要求调整系统，保持稳定。
4 . 5 . 2 基准得热量测定

开启光源，每半小时测算一次无遮阳产品条件下通过测试洞口进入冷室的净热量& ；当前后 
两次的净热量之差小于5“ 时，开始记录数据。
每 隔 10 III丨I I 记录一次冷室、热室与防护室内环境参数、净 热 量 仏 ，至 少 记 录 5 次数据。关闭 
光源。

0 测量结果取算术平均值，计算基准得热量。
4 . 5 . 3 组合得热量测定

安装遮阳试件。保持系统稳定。
开启光源，每半小时测算一次有遮阳产品条件下通过测试洞口进人冷室的净热量仍；当前后 
两次的净热量之差小于5 ^ 时，开始记录数据。
每 隔 1 0 拉匕记录一次冷室、热室与防护室内环境参数、净 热 量 七 ，至 少 记 录 5 次数据。关闭 
光源。

心 测 量 结 果 取 算 术 平 均 值 ，计算组合得热量。
4 . 6 试验结果与处理

试件在测试工况下的基准得热量应按式口) 计算，计算结果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召明二。/灵 ^ ( 工）

式中：
^ ^ 基准得热量，单位为瓦每平方米(界/ 拉2) ;

91^ 单位时间进入无遮阳产品的测试冷室的净热量，单位为瓦(界）；
^ 一一窗洞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饥2) 。

试件在测试工况下的组合得热量应按式^ 计算，计算结果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 ^ 〔 2 〕

式中：
^ 一一组合得热量，单位为瓦每平方米(界/ 拉2) ;

^ 单位时间进入有遮阳产品的测试冷室的净热量，单位为瓦( 界\
^ 一一窗洞面积，单位为平方米(血2) 。

试件在测试工况下的综合遮阳系数应按式口) 计算，计算结果保留2 位有效数字。
50祖二匸明/召明 ^ ^ ^ ― X  3 5

式中：
50^^ 试件的综合遮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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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组合得热量，单位为瓦每平方米(界/ 拉2) ;
^ 一一基准得热量，单位为瓦每平方米(界/ 爪2) 。

试件遮阳系数按式“ ) 计 算：
509 明/1. 00 ^ 5 0 36 ^

式中：
5 ^ ^ 试件的遮阳系数；

5038̂ 试件的综合遮阳系数。

5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委托方和生产单位。
试件名称、编号、材料、颜色、种类、安装尺寸、开孔率、百叶片开启角度、重量等。

0 标准名称和编号、试验设备、试验项目、试验类别和试验时间以及报告时间。
心 窗 洞 3 II！！！！标准透明玻璃表面的辐射照度艮光源光束的光轴与试样表面法线的夹角 

空气的温度匕与风速 I 冷室空气的温度“ 与 风速1  
试验试件的综合遮阳系数⑵。 ) 与遮阳系数( ^ 匕）。

0 测试人、审核人及负责人签字。
& ) 检测单位。
卜） 其他必要信息。

、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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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八  
( 资料性附录^

遮阳产品隔热性能自然光源法试验方法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主要由基准冷室、对比冷室、防护室和控温系统四部分组成，见图八丨1 所示。

2^ 对比冷室；

3― 空气处理机组；

4^ 基准冷室；

5― 防护室。

图入. 1 自然光源试验装置示意图
1. 1 基准冷室

用于测试基准得热量。
冷室测试窗洞开口尺寸不应小于1 500 111111X 1 500 111111，安 装 3 111111标准透明平板玻璃。冷室内 

表面半球发射率应大于0丨85。
空气温度设定为〔2 6 ^ 0 . 5 ) 1 ，波动波幅不应大于0.2 V 。温度测点均勻布置两层，每层均匀布置 

4 个 。
1 . 2 对比冷室 

用于测试组合得热量。
测试窗洞开口方向、尺寸应与基准冷室相同。
冷室空气温度设定、结构、材料应与基准冷室相同。

1 . 3 防护室
防护室有独立的温度控制系统，空 气 温 度 应 设 定 为 5)^0，温度波动波幅不应大于0丨5 00 ，用 

于维持冷室环境稳定。温度测点布置在温度控制系统的回风口处。
1 . 4 光源

自然光源，无遮阳时垂直到达3 111111标准透明平板玻璃的辐射照度不宜小于400界/ 瓜2。
在整个实验期间，环境风速应小于4 爪/3 ，室外温度不宜低于8 I 。

^ 2 试件安装

建筑内遮阳产品安装于对比冷室测试窗洞内侧，建筑外遮阳产品安装于对比冷室测试窗洞外侧，建 
筑内置遮阳产品安装于对比冷室测试窗洞外侧。

冷室内气流平行测试窗洞，风 速 应 小 于 5 ！11、。
外遮阳试件的面积应大于测试窗洞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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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测试仪器

与 4.4  一致。

^ 4 试验步骤

尤 4，1 根据试验方法要求调整系统。两个冷室的平均温度差应小于0.5  X：。
^ 4 . 2 在对比冷室安装试件。保持系统稳定。
^ 4 . 3 每 隔 5 拉匕记录一次基准冷室、对比冷室与防护室内环境参数、净 热 量 仏 和 92，至 少 记 录 5 次 
数据。
^ 4 . 4 测量结果取算术平均值，计算基准得热量和组合得热量。

^ 5 试验结果与处理

与 4 .5 —致 。

^ 6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如下内容：
& ) 委托方和生产单位。

试件名称、编号、材料、颜色、种类、安装尺寸、开孔率、百叶片开启角度、重量等。
标准名称和编号、试验设备、试验项目、试验类别和试验时间以及报告时间。
窗 洞 3 111111标准透明玻璃表面的辐射照度2 、环境空气的温度。与 风 速 1 基准冷室与对比冷 
室空气的温度匕与风速 I
试 验 试 件 的 综 合 遮 阳 系 数 与 遮 阳 系 数 6 0 。

0 测试人、审核人及负责人签字。
检测单位。

1 0 其他必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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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8 

( 规范性附录〕
光源辐射照度均匀度标定方法

艮 1 测点布置

无遮阳时到达热室侧平板3 II！！！！标准透明玻璃表面的辐射照度(瓦) 测点按图氏1 均匀布置。
单位为毫米

彡 1 500

X

X

X X

在
 1 

50
0

X X

1― 辐射照度测试点。

图 故 1 辐射照度均匀度测试布置点

6 .2 辐射照度均匀度计算方法

辖射照度均勻度按式(民 1〕、式 (氏 2〉、式 (民 3〕计算：

丨 免 况 ；即

式中：
瓦 单 一 测 点 处 辖 射 照 度 ，单位为瓦每平方米(…/爪 
5 — 一各测点辐射照度平均值，单位为瓦每平方米(界/ 饥2) ;
8^ 各测点的均方根偏差，单位为瓦每平方米( 界/ 拉2) ;

V^ 辐射照度均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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